
公務人員訓練處提供民眾借用本處場地優惠措施 

 

一、公益團體辦理公益活動，借用本處場地收費基準表所列場地享有 8折優

惠。 

二、為敦親睦鄰本處蒞處文山區及鄰近之大安區社區團體，借用本處場地收費

基準表所列場地享有 8折優惠。 

三、持有本府退休人員證件者，借用本處場地收費基準表所列場地享有 8折優

惠。 

四、其他符合規費法第 12條各款情形。 


